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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13 年度浙江省建筑节能及相

关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建设发〔2014〕103 号）要求，本规程由浙

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 

本规程是在认真总结浙江省既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改造的工程实践

经验及研究成果、浙江省的气候地域及经济水平等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开展广

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吸收了国内相关标准规程的先进技术经验，在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反复讨论、修改与完善，经有关部门审定后完成。 

本规程共分 11 章。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能源审计

与改造方案评估、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供暖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改造、供配电

与照明系统节能改造、给水排水与生活热水供应系统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和

余热废热利用、监测与控制系统节能改造、节能改造效果评价。 

本规程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规程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

见和建议反馈给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

二路 28 号，邮编：310012），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处 

温州市工业设计院 

玉环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天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台州市致庭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台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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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建设通信管道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市绿色建筑促进发展中心 

浙江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浙江建科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林奕  杨键  王建奎 方道青  陈凡 叶希全 苏翠霞 张少云  

顾勇军  杨彤  王小红 李蓉樱 郑能 陈波  江剑  蒋临涌  

郭幸 鲍立雄 张彬 马雳 朱善文 严磊 杨敏 王静民 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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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和地方建筑节能相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进一步规范浙江

省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的节能改造工作，发挥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示范作用，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室内环境和舒适性，制定本技术

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浙江省既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的节能改造。 

1.0.3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改造应遵循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保

证质量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当地气候特色、项目实际用能特点确定合理可行

的改造方案。 

1.0.4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改造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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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节能改造（retrofit for energy efficiency） 

通过对建筑物的围护结构和用能设备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或增设必要的

用能设备，达到降低建筑运行能耗、改善既有建筑的室内环境和室内人员舒适

度的目的。 

2.0.2 能源审计（energy audit）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建筑的用能系统、设备的运行、管理及能

源资源利用状况进行检验、核查和技术、经济分析评价，提出改进用能方式或

提高用能效率建议和意见的行为。 

2.0.3 综合能耗（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在计划统计期内（以年为单位），将办公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

量，按照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后的总和。 

2.0.4 综合能耗定额（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quota） 

在计划统计期内（以年为单位），平均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所消耗的综合能

耗。 

2.0.5 能效测评（completion energy efficiency evaluation） 

指在改造工程验收前，对民用建筑项目建筑节能实体工程与现行建筑节能

相关法律、法规、建筑节能相关标准和设计文件的符合性进行测评，并编制能

效测评文件的行为。 

2.0.6 节能量核定（approval of energy saving quantity） 

节能量核定是对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实施效果的分析判断，主要根据改造措

施实施前后公共建筑能源消耗情况的检测、监测和分析结果对节能量进行核

定。 

2.0.7 账单分析法（bill analysis method） 

通过收集计量表的表计数据，分析建筑节能改造前后项目边界内建筑或各

用能设备（系统）的能耗以核定节能量的节能效果评价方法。 

2.0.8 测量计算法（measurement method） 

通过测量建筑节能改造前后建筑或各用能设备（系统）与能耗相关的关键

参数，计算建筑节能改造前后项目边界内建筑或各用能设备（系统）的能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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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节能量的节能效果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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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应定期开展能耗统计、能效对标和能源审计，其结果

作为制定节能改造计划的依据。 

3.0.2 节能改造项目实施前应进行能源审计，节能改造项目完成后应进行节能

改造效果评价。综合性节能改造项目实施前还应对改造方案进行评估。 

3.0.3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的能源审计和节能改造等费用应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3.0.4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宜优先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进行节能改造。 

3.0.5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的节能改造宜结合用能系统主要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建

筑物的功能升级进行。 

3.0.6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改造时，应对结构的安全性进行复核、验算；当

结构安全不能满足节能改造要求时，应采取结构加固措施后方可进行改造。 

3.0.7 节能改造后的建筑能耗数据应上传至公共建筑运行能耗监管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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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源审计与改造方案评估 

4.1 一般规定 

4.1.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能源审计和改造方案评估范围包括建筑外围护结构、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供配电与照明系统、给水排水与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可再

生能源与余热废热利用系统和监测与控制系统等。 

4.1.2 项目改造单位应根据能源审计结果确定改造内容，制定节能改造方案。 

4.1.3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既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应进行相应的节能改造： 

1. 综合能耗超过《行政机关单位综合能耗、电耗定额及计算方法》

DB33/T736 规定的定额值的； 

2. 建筑用能设备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或已为淘汰产品的； 

3. 未设置用电分项计量系统或分项计量电能回路用电量校核不合格的； 

4.1.4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既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宜进行相应的节能改造： 

1. 计划实施建筑物结构加固、内外装修等改造的； 

2. 用能设备运行时间接近或超过其正常使用年限的； 

3. 所使用的燃料或工质不满足环保要求的； 

4. 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不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要求的； 

5. 经能源审计建议节能改造的。 

4.1.5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能源审计可由公共机构自行或委托能源审计服务机

构，或由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委托能源审计服务机构实施。 

4.2 能源审计 

4.2.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能源审计前应制定详细的能源审计方案。 

4.2.2 能源审计的现场调查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全面了解审计对象，确定建筑能耗和管理的总体情况； 

2. 随机抽检室内环境控制设施的设定情况，以及调节和控制的方式； 

3. 勘查用能系统和设备的运行情况，核对设备铭牌信息； 

4. 检查计量器具的配备、安装位置与工作状态； 

5. 调查各项用能管理制度及节能行为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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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沟通了解公共机构用能现状、特点和趋势、存在困难、已采取的节能

措施及其节能效果、拟采取的节能措施等。 

4.2.3 建筑外围护结构应根据需要，对下列内容进行选择性现场检查和测试： 

1. 外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 

2. 热工缺陷及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 

3. 遮阳设施的综合遮阳系数； 

4. 玻璃或其他透明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遮阳系数； 

5. 外窗、透明幕墙的气密性； 

4.2.4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应根据需要，对下列内容进行选择性现场检查和测试： 

1. 建筑物室内的平均温度、湿度； 

2. 冷热源系统的实际性能系数； 

3. 水系统供回水温差和回水温度一致性； 

4. 水泵效率； 

5. 水系统补水率； 

6. 冷却塔冷却性能； 

7. 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 

8. 系统新风量； 

9. 风系统平衡度； 

10. 空气过滤器的积尘情况； 

11. 管道保温性能。 

4.2.5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应根据需要，对下列内容进行选择性现场检查和测试： 

1. 变压器负载率； 

2. 三相负载平衡； 

3. 供用电电能质量； 

4. 低压配电线损率； 

5. 照明灯具效率、照明功率密度值和照度值； 

6. 照明控制； 

7. 有效利用自然光情况； 

8. 照明设备开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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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给水排水与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应根据需要，对下列内容进行选择性现场

检查和测试： 

1. 水泵运行效率； 

2. 卫生器具节水情况； 

3. 生活热水设备效率及管道保温性能； 

4. 水表配备情况； 

5. 管网漏损情况； 

6. 非传统水源利用情况。 

4.2.7 监测与控制系统应根据需要，对下列内容进行选择性现场检查和测试： 

1.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监测与控制的基本要求； 

2.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监测与控制的基本要求； 

3. 给水排水与生活热水系统监测与控制的基本要求； 

4. 其他相关控制设备及控制元件状况。 

4.2.8 可再生能源和余热废热利用系统应根据需要，对下列内容进行选择性现

场检查和测试： 

1.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 

2. 太阳能光热系统的集热系统效率、保温水箱热损因数； 

3. 地源热泵系统的系统能效比； 

4.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系统能效比、保温水箱热损因数； 

5. 余热废热回收装置的性能。 

4.2.9 能源审计完成后应编制《能源审计报告》，报告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1. 项目概况； 

2. 建筑用能管理状况； 

3. 建筑用能计量及统计状况； 

4. 建筑能耗指标计算分析； 

5. 建筑用能系统分析； 

6. 节能潜力分析和节能改造建议； 

7. 审计结论。 

4.3 改造方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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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实施综合性节能改造时，宜委托民用建筑节能评估机

构对改造方案进行评估。 

4.3.2 节能改造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改造的目的； 

2. 改造的范围； 

3. 现状分析； 

4. 实施改造做法； 

5. 改造方案优化比选； 

6. 节能潜力分析； 

7. 投资估算和投资回收期。 

4.3.3 改造方案评估应对改造项目与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有关政策等的

符合性做出评价。 

4.3.4 改造方案评估应对以下技术内容做出评价： 

1. 改造措施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2. 改造措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 

3. 改造方案的节能量和改造后能耗总量预测； 

4. 风险防范措施和事故处理应急方案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4.3.5 改造方案评估完成后应编制《节能改造方案评估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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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 

5.1 一般规定 

5.1.1 外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后，所改造部位的热工性能宜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规定性指标限值的要求。 

5.1.2 外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所采用的保温材料和建筑构造的防火性能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

范》GB 50222和相关消防管理的规定。 

5.1.3 节能改造宜充分利用天然采光、自然通风，结合外围护结构保温隔热和

遮阳措施等被动节能措施，降低建筑的用能需求。 

5.1.4 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前，应绘制主要保温构造做法及重要节点的设计大

样施工图，编制施工方案，改造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的规定。 

5.2 外墙、屋面、非透明幕墙 

5.2.1 外墙、屋面宜优先采用反射隔热涂料的节能改造措施。 

5.2.2 外墙采用外保温改造方案时，应检查基墙墙面的性能，并应对基墙墙面

进行相应处理。 

5.2.3 外墙采用内保温改造方案时，应对外墙内表面进行处理。 

5.2.4 外墙饰面材料应与保温隔热材料、基层墙体结合牢固。 

5.2.5 非透明幕墙改造时，保温系统安装应牢固、不松脱。 

5.2.6 屋面节能改造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改造措施，并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5和《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

的规定。 

5.3 门窗、透明幕墙、采光顶 

5.3.1 建筑的外窗可选用下列改造措施： 

1. 更换窗扇、更换整窗或增加窗； 

2. 采用低辐射中空玻璃，或在原有玻璃表面贴隔热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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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设可调节百叶或卷帘外遮阳； 

5.3.2 外门、非空调采暖楼梯间门可选用下列改造措施： 

1. 非空调采暖楼梯间门采用保温、隔热、防火、防盗一体的单元门； 

2. 外门、楼梯间门在缝隙部位设置耐久性和弹性好的密封条； 

3. 设置闭门装置，或设置旋转门、电子感应式自动门等。 

5.3.3 透明幕墙、采光顶可选用下列改造措施： 

1. 采用低辐射中空玻璃，或在原有玻璃的表面贴膜或涂膜； 

2. 增加中空玻璃的中空层数，或更换保温隔热性能好的玻璃； 

3. 采用隔热效果好的外框型材； 

4. 增加透明幕墙的可开启扇； 

5.4 外遮阳、立体绿化 

5.4.1 宜对建筑主要使用空间的夏季遮阳和冬季阳光利用进行综合分析，并根

据具体情况，选用以下改造措施： 

1. 东、西向外窗设置活动外遮阳； 

2. 南向外窗设置水平外遮阳或活动外遮阳 

3. 采光顶设置活动遮阳。 

5.4.2 改造后外遮阳的遮阳系数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的规定。 

5.4.3 宜根据建筑自身特点，合理采用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等立体绿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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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改造 

6.1 一般规定 

6.1.1 当更换供暖通风空调系统设备时，更换后的设备能效应符合现行国家和

地方标准规定的能源效率节能评价值要求。 

6.1.2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综合节能改造后应能实现供冷、供热的调节和主要用

能设备的分项计量。 

6.1.3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改造施工和调试应符合相关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的规定。 

6.2 冷热源系统 

6.2.1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改造时，首先应充分挖掘现有冷热源设备的节能

潜力，当现有设备不能满足需求时，再予以更换。 

6.2.2 供暖通风空调冷热源形式更新时，应在原有采暖通风空调系统的基础上，

根据改造后建筑的规模、建筑功能及其使用特征，结合当地能源结构以及价格

政策、环保规定等因素，经综合论证后确定。 

6.2.3 全空气空调系统宜采取措施实现全新风或可调新风比的运行方式。 

6.2.4 对于过渡季节或供暖季节局部房间需要供冷的建筑，在经济技术分析合

理时，可采用冷却塔提供空调冷水的改造措施。 

6.2.5 对中央空调水冷冷水机组或热泵机组，应配备空调水质控制措施。 

6.3 输配系统 

6.3.1 全空气空调系统宜在经济技术分析合理时，将定风量系统改造为变风量

系统。 

6.3.2 中央空调水系统宜在确保系统运行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将定水量系统改

造为变水量系统。 

6.3.3 空调冷热水系统改造后，系统的耗电输冷（热）比应符合现行国家、行

业和地方标准的规定。 

6.3.4 空调风系统节能改造后，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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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标准的规定。 

6.3.5 中央空调水系统的分、集水器、主支管路处，应合理设置水力平衡调节

装置，并进行水力平衡调试。 

6.4 末端系统 

6.4.1 节能改造后的供暖空调末端应具备室温调控功能。 

6.4.2 人员密度相对较高且变化较大的房间，宜设置室内 CO2浓度检测装置，并

进行新风需求控制。 

6.4.3 地下车库宜设置 CO浓度检测装置，并与排风设备联动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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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节能改造 

7.1 一般规定 

7.1.1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的改造应在满足用电安全、功能要求和节能需要的前

提下进行，并应采用高效节能的产品和技术。 

7.1.2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的改造施工质量应符合相关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的

规定。 

7.2 供配电系统 

7.2.1 当供配电系统改造需要增减用电负荷时，应重新对供配电容量、敷设电

缆、供配电线路保护和保护电器的选择性配合等参数进行核算。 

7.2.2 供配电系统改造的线路宜使用原有路由进行敷设。当现场条件不允许或

原有路由不合理时，应按照合理、方便施工的原则重新敷设。 

7.2.3 当变压器平均负载率长期过低，且今后不再增加用电负荷时，宜对变压

器进行改造。对变压器的改造应根据用电设备实际耗电率总和，重新计算变压

器容量。 

7.2.4 变压器需要更换时应选用低损耗型，其能效值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的节

能评价值要求。 

7.2.5 未设置用电分项计量的系统应根据变压器、配电回路原设置情况，合理

设置分项计量监测系统。分项计量电能表宜具有远传功能。 

7.2.6 供用电电能质量改造应根据测试结果确定，改造的位置和方法宜按以下

原则确定： 

1. 对于三相负载不平衡的回路宜采用重新分配回路上用电设备的方法； 

2. 功率因数的改善宜采用无功自动补偿的方式； 

3. 谐波治理应根据谐波源制定针对性方案； 

4. 电压偏差高于标准值时宜采用合理方法调整电压。 

7.3 照明系统 

7.3.1 照明系统改造时，室内照明功率密度设计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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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规定的目标值

要求。 

7.3.2 更换后的光源、灯具、镇流器的能效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节能

评价值要求。 

7.3.3 当公共区域照明采用就地控制方式时，应设置声控或延时等感应功能；

当公共区域照明采用集中监控方式时，宜具有按照度自动控制照明功能。 

7.3.4 照明配电系统改造设计宜满足节能控制的需要，且照明配电回路应配合

节能控制的要求分区、分回路设置。 

7.3.5 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时，应充分利用自然光来减少照明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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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给水排水与生活热水供应系统节能改造 

8.1 一般规定 

8.1.1 给水排水与生活热水供应系统节能改造后应符合《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

准》GB 50555的相关要求。 

8.1.2 给水排水与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综合节能改造后应能实现对用水的分类分

项计量。 

8.1.3 给水排水与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节能改造施工和调试应符合相关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8.2 建筑给排水系统 

8.2.1 给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市政给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8.2.2 当更换给水泵时，更换后的水泵能效应不低于现行国家和地方标准的规

定的能源效率节能评价值要求。 

8.2.3 卫生器具和配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T164

的有关规定。 

8.2.4 节水改造应避免管网漏损，并符合以下要求： 

1. 给水系统使用的管材、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 

2. 选用高性能的阀门； 

3. 合理设计供水管网的压力； 

4. 选择适宜的管道基础处理方式，控制管道埋深。 

8.2.5 节水改造宜根据水平衡测试要求，设置给水系统计量水表。 

8.2.6 绿化灌溉改造应采用微灌、渗灌等节水灌溉措施。 

8.2.7 室外浇灌和水景补充用水的节能改造宜采用雨水等非传统水源综合利用

措施。 

8.3 生活热水供应系统 

8.3.1 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形式，应根据建筑的规模、使用特征，结合当地能

源结构以及价格政策、环保规定等因素，经综合论证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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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当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改造时，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

宜优先采用太阳能、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有条件时，宜利用

余热和废热。当最高日生活热水量大于 5m3时，不应采用直接电加热作为集中

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 

8.3.3 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采用热水机组时，宜选用直接加热方式。

除有其他用汽要求外，不应采用燃气或燃油锅炉制备蒸汽再进行热交换后供应

生活热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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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再生能源和余热废热利用 

9.1 一般规定 

9.1.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时，有条件的场所应优先利用可再生能

源和余热废热资源。 

9.1.2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可再生能源宜优先采用光伏系统。 

9.1.3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改造后的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宜符合浙江省《民用

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DB33 1105规定要求。 

9.2 太阳能光伏系统 

9.2.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采用的太阳能光伏系统形式，应根据所在地的气候、

太阳能资源、使用功能、业主要求、投资规模及安装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9.2.2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生产的电能宜为建筑自用，也可并入电网。并入电

网的电能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光伏系统并网技术要求》GB／T 19939 的

规定，并应符合相关的安全与保护要求。 

9.2.3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应设置电能计量装置。 

9.2.4 连接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和电网的专用低压开关柜应有醒目标识。标识

的形状、颜色、尺寸和高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标志》GB 2894 和《安

全标志使用导则》GB 16179 的规定。 

9.3 太阳能光热和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9.3.1 有生活热水需求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宜优先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和太阳

能热水系统系统。 

9.3.2 空气源热泵和太阳能热水的系统型式应根据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的使用特

点，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并符合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安全卫生、

环境保护等有关规定。 

9.3.3 太阳能热水和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应用，应符合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

《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B33/1034-2016的规定。 

9.4 地源热泵系统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406/160309951.shtm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406/16030995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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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冷热源改造为地源热泵系统前，应对建筑物所在地的工程场地及浅层地

热能资源状况进行勘察，并应从技术可行性、可实施性和经济性等方面进行综

合分析，确定是否采用。 

9.4.2 冷热源改造为地源热泵系统时，宜保留原有系统中与地源热泵系统相适

合的设备和装置，构成复合式系统，地源热泵系统宜承担基础负荷，原有设备

宜作为调峰或备用措施。 

9.4.3 建筑物有生活热水需求时，地源热泵系统宜采用热泵热回收技术提供或

预热生活热水。 

9.4.4 冷热源改造为地源热泵系统时，地源热泵系统的工程勘察、设计、施工

及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366 的规定。 

9.5 余热废热利用 

9.5.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周边如果有一定规模的余热或废热资源，且存在相关

余热废热供应的管网系统，在改造时应优先考虑这些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 

9.5.2 当建筑用能设备产生的余热废热具备热回收条件时，应合理设置热回收

装置。 

9.5.3 当进行新、排风系统的改造时，应对可回收能量进行分析，合理设置排

风热回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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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监测与控制系统节能改造 

10.1 一般规定 

10.1.1 未设置监测与控制系统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应根据监控对象特性合理

增设监测与控制系统。 

10.1.2 当原有监测与控制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或不能满足节能管理要求时，应进

行改造。 

10.1.3 对建筑物内的机电设备进行监视、控制、测量时，应做到运行安全、可

靠、节省人力。 

10.1.4 监测与控制系统应具有运行数据实时采集、历史数据保存等功能，与节

能相关的数据应能至少保存 12 个月。 

10.1.5 监测与控制系统改造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应根据控制对象的特性，合理设置控制策略； 

2. 宜在已有的监测与控制系统基础上进行改造，增加或完善监控功能； 

3. 当需要与其他控制系统连接时，应采用标准、开放接口； 

4. 宜对采暖通风空调、变配电、智能照明、给排水等机电设备系统适当

整合； 

5. 改造应满足节能管理的需求。 

10.1.6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改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50314的有关规定。 

10.2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的监测与控制 

10.2.1 当集中式采暖通风空调系统进行节能改造时，宜对与之配套的监测与控

制系统进行改造。 

10.2.2 冷热源机房的监控系统应具备下列功能： 

1. 冷热源设备、水泵、阀门、冷却塔等设备的顺序启停和连锁控制； 

2. 冷热源设备的投入台数和负荷控制； 

3. 水泵投入台数和流量控制； 

4. 冷却塔风机投入台数和转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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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供水温度根据室外气象参数和末端需求进行调节； 

6. 供水流量根据末端需求进行调节； 

7. 按累计运行时间进行设备的轮换使用。 

10.2.3 全空气空调系统的监控系统应具备下列功能： 

1. 空调机、风阀、水阀的定时启停、顺序启停和连锁控制； 

2. 风机转速控制； 

3. 过渡季变新风比控制； 

4. 根据室外气象参数优化室内温度设定值控制； 

5. 全新风系统末端人离延时关闭控制。 

10.2.4 公共区域的风机盘管温控器宜实现联网控制。 

10.2.5 多联式空调（热泵）系统宜设置集中控制系统。 

10.2.6 采暖通风空调系统的监测与控制系统调试，应在各设备的调试完成并达

到设计参数要求后再进行，并应确认采用的控制方式能满足预期的控制要求。 

10.3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的监测与控制 

10.3.1 供配电系统宜对电压、电流、有功功率、功率因数等参数进行监测。 

10.3.2 照明系统的监测及控制宜具有下列功能： 

1. 分组、分区控制； 

2. 照明系统与遮阳系统的联动控制； 

3. 走道、门厅、楼梯、卫生间等的集中开关控制或就地感应控制； 

4. 立面照明的控制； 

5. 停车场智能照明控制。 

10.4 给水排水与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监测与控制 

10.4.1 建筑给排水的监控系统宜具备下列功能： 

1. 设备运行状态检测及故障报警； 

2. 每日用水量监测； 

3. 非传统水源水质监测。 

10.4.2 生活热水供应的监控系统宜具备下列功能： 

1. 系统总耗热量和系统总供热量监测； 



21 

2. 设备运行状态检测及故障报警； 

3. 每日用水量、供水温度监测； 

4. 热源设备投入台数控制。 

10.5 用能分项计量系统 

10.5.1 锅炉房、换热机房和制冷机房等用能计量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燃料的消耗量 

2. 制冷机的耗电量 

3. 循环水泵的耗电量 

4. 供热系统的供热量 

5. 补水量 

10.5.2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能量计量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按照明插座、空调、动力、特殊用电分项设置电能监测与计量系统 

2. 按功能区域设置电能监测与计量系统 

10.5.3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能量计量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热源设备耗能量 

2. 热水耗量 

3. 总供热量 

10.5.4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中需单独考核用电量的功能区域应设置单独计量。 

10.5.5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的给水计量系统，应针对不同性质和用途分别设置计

量水表。 

 



22 

11 节能改造效果评价 

11.1 一般规定 

11.1.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改造后，应对建筑物的室内环境、能源消耗量、

改造效果等进行检测和评价。 

11.1.2 节能改造效果的评价可采用节能量核定、能效测评等形式。 

11.1.3 被改造的系统或设备，节能效果不能满足节能改造方案要求和实际使用

功能要求时，应进行整改。 

11.1.4 节能改造效果的检测和评价应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 

11.2 节能量核定 

11.2.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改造前开展的能源审计结果和改造前、后的能耗

分项计量数据应做为节能量核定的基础数据。 

11.2.2 节能改造效果可采用账单分析法和测量计算法进行核定，并应优先选用

账单分析法。 

11.2.3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宜采用账单分析法进行核定： 

1. 需评估整幢建筑改造前后的节能量； 

2. 需评估多项节能措施的综合节能量，且多项节能措施之间存在显著的

相互影响； 

3. 需评估单项节能措施节能量，且该单项节能措施与其他节能措施之间

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11.2.4 采用账单分析法时，应确保在节能改造前、后具备至少 1个完整循环运

行工况下的计量账单数据。 

11.2.5 当无法采用账单分析法核定节能量，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可采用测

量计算法进行核定： 

1. 无法获得节能改造前后至少 1个完整循环运行工况下的计量账单数据，

或获得的数据不可靠； 

2. 仅需核定某一设备（系统）的节能量，且该设备（系统）与其他设备

（系统）没有分开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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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核定的设备（系统）节能参数可测量、可计算，且测量成本较低。 

4. 被改造的建筑和采取的节能措施可采用成熟的能耗模拟软件计算，且

有实际能耗数据进行比对。 

11.2.6 采用测量计算法进行评估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177 和《采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技术规程》JGJ/T260等的相关规定； 

2. 改造前后应在相近的运行工况下，采用同样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3. 当实施节能改造的设备数量较多时，可对被改造的设备进行抽样测量； 

4. 除节能改造措施外，改造前、后的能耗计算模型应采用相同的输入条

件。 

5. 关键参数的检测应由具备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承担，并出具检测报

告。 

11.2.7 节能改造后节能量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E=Eb-Er+ΔE 

式中   

E——节能措施的节能量； 

Eb——基准期能耗，即节能改造前 1 个完整循环运行工况周期内设备

或系统的能耗； 

Er——核定期能耗，即节能改造后 1 个完整循环运行工况周期内设备

或系统的能耗； 

ΔE——能耗修正量 

11.2.8 当建筑功能或影响用能系统或设备能耗的主要因素（如室外空气温度、

建筑使用量、运行时间、建筑使用功能等）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在误差范围内，

对能耗进行修正。 

11.3 能效测评 

11.3.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综合性节能改造完成后，宜进行节能改造能效测评，

能效测评主要包括以下工作： 

1. 节能改造工程设计文件的符合性测评； 

2. 节能改造工程进场材料和设备的符合性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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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能改造工程现场实体检验的符合性测评； 

4. 节能改造工程施工质量控制测评。 

11.3.2 节能改造能效测评可采用以下方法： 

1. 资料核查 

2. 对比分析 

3. 现场巡查 

4. 现场抽样检测 

11.3.3 用于能效测评的现场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针对改造项目特点制定具体的检测方案； 

2. 收集改造前后的能耗及运行数据； 

3. 实施检测，计算节能量并进行评估； 

4. 撰写节能改造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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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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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3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4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5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5  

6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 

7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8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 

9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10 《行政机关单位综合能耗、电耗定额及计算方法》DB33/T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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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存量大、社会影响大，做好机关办公建筑节能工作，

对促进全社会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浙江省既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不同程度

地存在资源消耗水平偏高、环境负面影响偏大、工作生活环境需要改善、使用

功能有待提升等方面的问题，需要逐步对其进行绿色节能改造，提升能效水平。 

本规程的制定并实施将有助于改善既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用能浪费的状

况，推进浙江省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的开展，为实现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做

出贡献。 

1.0.2 据调研结果分析，我省公共建筑用于维持建筑环境的的全年能耗中，约

50%～60%用于采暖、通风、空调、生活热水，约 20%～30%用于照明。从我省已

实施的既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经验分析，对外围护结构、采暖通

风空调、生活热水、供配电及照明方面的节能改造有较大的节能潜力。所以本

规程节能改造的主要目标是降低供暖、通风、空调、生活热水及照明方面的能

源消耗。 

本规程适用范围不包括维持建筑环境的用能以外的其他“特种功能”的

用能设备或系统，如办公建筑内的数据中心设备、厨房设备、交通设备、消防

系统专用设备等。但需要说明的是本规程仍然包括为维持数据中心、厨房、停

车场等场所建筑环境所配备的供暖通风空调、照明用能设备或系统。 

浙江省既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开展绿色数据中心创建工作时，也可参照本

技术规程，对数据中心进行有针对性的节能改造。 

1.0.4 既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改造涉及的专业较多，同时还涉及了设计、

施工、验收等工程建设流程，相关专业和流程均制定有相应的标准和规定，特

别是进行节能改造时，应保证改造建筑在结构、防火等方面符合相关标准的规

定。因此在进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改造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

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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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能耗统计是指对建筑能耗状况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公布的活动，一

般每 1年进行一次。 

能效对标是指为提高建筑能效水平，与同类标杆建筑能效指标进行对比分

析，通过管理和技术措施，达到标杆或更高能效水平的节能实践活动，一般应

在能耗统计的基础上进行。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年能源消费量达 500 吨标准

煤以上或年电力消耗 200 万千瓦时以上或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机

构或集中办公区每 5 年应开展一次能源审计，并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对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本级公共机构或集中办公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

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结合工作实际，委托能源审计服务机构，组织开

展能源审计: 

(一)年能源消费总量占本级公共机构能源消费比重排前 10%的； 

(二)与上一年度相比年度能源消费量增长超过 20%的； 

(三)未完成年度节能目标任务的； 

(四)其他有必要实施能源审计情况的。 

3.0.2 节能改造的流程一般包括能源审计、节能改造方案设计、改造方案评估、

改造施工、竣工验收、节能改造效果评价等环节。其中能源审计对既有建筑用

能设备和系统的检验、核查是节能改造判定的依据；节能效果评价包括能效测

评、节能量审核等技术手段，是对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实施效果的分析判断的活

动，节能效果评价将为总结节能改造经验、推广节能改造技术提供基础数据，

意义重大。 

对于体量较大、采用综合性改造措施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改造方案

涉及改造内容多，改造资金量大，应对其改造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

分析和评估。 

3.0.3 《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十五条：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的改造费用，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l/201601/t20160114_7713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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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管

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组织开展能源审计的工作经费，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列

入部门预算，并按照规定程序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 

3.0.4 《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十六条：鼓励建筑节能服务机构为建筑运

行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提供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应当逐步采

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进行改造。改造后节约的能耗资金，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用

于支付节能服务机构的服务费用。 

3.0.7 《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十二条：安装建筑用能分项计量及数据采

集装置的建筑，所有权人或者使用人应当将该装置接入公共建筑运行能耗监管

信息平台，并保证运行正常。 

我省的公共建筑运行能耗监管信息平台为浙江省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

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平台。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l/201601/t20160114_77135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11264-58238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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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源审计与改造方案评估 

4.1 一般规定 

4.1.1 按《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技术导则》（GB/T 31342）的规定，能源审计范围

除建筑外围护结构、供暖通风空调系统、供配电与照明系统、给水排水与生活

热水供应系统、可再生能源与余热废热利用系统和监测与控制系统外还包括了

车辆交通系统，但车辆交通系统用能不属于建筑用能，故建筑节能改造前的能

源审计对车辆交通系统不作要求。 

4.1.2 根据《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能源审计报告的结论

包括改进用能方式或提高用能效率的建议和意见，其实质内容为节能改造建

议。能源审计报告仅提出节能改造建议，具体的节能改造如何实施，需另行编

制节能改造方案。 

节能改造方案包括节能改造的目的、范围、要求、现状分析、实施改造做

法、方案比选、节能潜力分析、投资估算和投资回收期等内容。 

4.1.3 现行《行政机关单位综合能耗、电耗定额及计算方法》DB33/T736-2015

规定的定额值详见表 4.1.3：  

表 4.1.3 行政机关可比单位综合能耗、电耗定额 

行政机关级别 省级行政机关 市级行政机关 县级及以下行政机关 

能耗指标 先进值 定额值 先进值 定额值 先进值 定额值 

单位面积综合能耗 

（每平方米千克标准煤） 
≤10 ≤15 ≤6 ≤11 ≤6 ≤9 

单位面积电耗 

（每平方米千瓦时） 
≤45 ≤90 ≤40 ≤60 ≤35 ≤50 

人均综合能耗 

（每人千克标准煤） 
≤320 ≤600 ≤220 ≤450 ≤200 ≤400 

人均电耗 

（每人千瓦时） 
≤2000 ≤3500 ≤1450 ≤3000 ≤1400 ≤2500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应结合管理要求设置用电分项计量系统和能耗监测系

统，能耗监测系统应满足地方标准《公共建筑用电分项计量系统设计标准》

DB33/1090的要求。 

4.1.4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可单独实施节能改造，也可与其他改造工程合并实施，

其他改造工程不得影响节能改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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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能设备生命周期一般远小于建筑生命周期，故应及时进行更新改

造。 

外围护结构改造部位的热工性能应符合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GB50189和浙江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33/1038等的规定。 

节能改造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主要体现在节约用

电、节约用水、减少碳排放、带动社会其他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等方面。节能改

造后将获得较好效益的项目宜进行相应的节能改造。原则上单项节能改造的静

态投资回收期不宜超过 5年，综合节能改造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宜超过 10年。 

4.1.5 根据《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可

由公共机构自行或委托能源审计服务机构，或由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委托

能源审计服务机构实施。第八条，能源审计服务机构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

备履行能源审计工作所必须的检验、测试等专业技术能力，具备相关领域认证

资质或实验室认可资质。鼓励具备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提供节能服务经验的

企业承担能源审计服务工作。 

4.2 能源审计 

4.2.1 能源审计方案应包括审计的目标、范围、详细程度、完成时间、交付报

告形式、能源审计开展计划、进度安排、工作开展所需要的数据、资料、设施

设备、人员配合及其他资源保障条件等。 

能源审计方法包括现场调查、现场检查和测试等。 

4.2.3 建筑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主要包括屋顶、外墙、外窗等部位的传热系数、

遮阳系数等。采用热工性能良好的建筑围护结构是降低建筑能耗的重要途经之

一。 

4.2.4 由于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的采暖通风空调系统形式多样，能源审计时应按

审计目标建筑所采用的系统形式具体选择确定现场检查和测试内容。 

4.2.5 供配电系统是为建筑内所有用电设备提供动力的系统，用电设备运行是

否合理、节能均从消耗电量来反映，因此其系统状况及合理性直接影响了建筑

用电水平。 

其中“供用电电能质量”包括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功率因数、各次谐波电

压和电流、谐波电压和电流总畸变率、电压偏差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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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灯具类型可以通过查看灯具铭牌的方式获得；照明灯具效率和照度

值、照明功率密度值可通过相关检测得出现场实际值；有效利用自然光情况和

照明设备开启时间可以通过调查用户实际使用情况得出。 

因照明设备开启时间是照明节能量计算的必要参数，如采用合同能源管理

模式实施节能改造，节能量计算直接影响节能收益的分配。另外，如对照明控

制方式进行了升级改造，一些长明灯采取了声控、光控、感应等智能控制方式，

从而减少了照明设备开启时间，也可以提高照明节电率，故能源审计时对照明

设备开启时间的统计必不可少。 

4.2.7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监测与控制，供配电与照明系统监测与控制，给水排

水与生活热水系统监测与控制等的基本要求参考《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的相关条文，结合建筑实际所采用的形式具体确定。 

4.3 改造方案评估 

4.3.5 《节能改造方案评估报告书》可参照浙江省《民用建筑节能评估技术导

则》要求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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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 

5.1 一般规定 

5.1.1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新建建筑对外围

护结构的性能要求有两种方法：一是规定性指标要求，即不同窗墙比条件下的

限值要求；二是性能指标要求，即当部分性能指标不满足要求时，需通过权衡

判断确定建筑物整体节能性是否满足要求。既有建筑围护结构改造难度大于新

建建筑，建筑围护结构的局部改造难以使整体节能性满足要求，权衡判断计算

也相对复杂，不便于实施和监督，故本规程仅鼓励所改造部位的热工性能满足

规定性指标限值要求，可不通过权衡判断使建筑物整体节能性满足要求。 

5.2 外墙、屋面、非透明幕墙 

5.2.2 当外墙采用外保温工艺时，基墙墙面性能应满足下表要求： 

表 5.2.2 基墙墙面性能指标要求 

基墙墙面性能指标 要    求 

外表面的风化程度 无风化、酥松、开裂、脱落等 

外表面的平整度偏差 ±4mm以内 

外表面的污染度 无积灰、泥土、油污、霉斑等附着物有，钢筋无锈蚀 

外表面的裂缝 无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裂缝 

饰面砖的空鼓率 ≤10% 

饰面砖的破损率 ≤30% 

饰面砖的粘结强度 ≥0.4 MPa 

当基墙墙面性能不满足以上要求时，可采用下列处理工艺： 

1 对裂缝、渗漏、冻害、析盐、侵蚀所产生的损坏进行修复； 

2 对墙面缺损、孔洞应填补密实，损坏的砖或砌块进行更换； 

3 对表面油迹、疏松的砂浆进行清理； 

4 外墙饰面砖应根据实际情况全部或部分剔除，也可采用界面剂处理。 

5.2.3 外墙内表面可采用下列处理工艺：  

1 对内表面涂层、积灰油污及杂物、粉刷空鼓刮掉并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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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内表面脱落、虫蛀、霉烂、受潮所产生的损坏进行修复； 

3 对裂缝、渗漏进行修复，墙面的缺损、孔洞填补密实； 

4 对原不平整的外围护结构表面加以修复； 

5 室内各类主要管线安装完成并经试验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 

5.2.4 保温系统与墙身的连接、粘结强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外墙外保温工

程技术规程》JGJ 144 的要求。对于室内散湿量大的场所，还应进行围护结构

内部冷凝受潮验算，并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的规定采取防潮措施。 

5.2.5 非透明幕墙构造缝、沉降缝以及幕墙周边与墙体接缝处等热桥部位应进

行保温处理。幕墙支承结构的抗震和抗风压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金属与

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33 的规定。 

5.2.6 屋面节能改造应满足防水相关要求，适宜的改造措施包括种植屋面、平

改坡等。 

5.3 门窗、透明幕墙、采光顶 

5.3.1 增加外窗时，应避免层间结露，窗框与墙体之间应采取合理的保温密封

构造，不应采用普通水泥砂浆补缝；更换外框时，应优先选择隔热效果好的型

材，所选外窗的气密性等级应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

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7106 中规定的 6 级；更换外窗时，宜优

先选择可开启面积大的外窗，除超高层外，外窗的可开启面积不宜低于外墙总

面积的 12％。 

5.4 外遮阳、立体绿化 

5.4.1 我省地处夏热冬冷地区，夏季透过外窗的日射得热占比较大，且国家机

关办公建筑一般外窗面积较大，所以加强外窗的遮阳性能是外围护结构节能改

造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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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改造 

6.1 一般规定 

6.1.1 冷热源设备能效应不低于《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浙江省《绿

色建筑设计标准》DB33/1092 等规定的节能设计要求。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器）设备能效应不低于《热泵热水机（器）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29541 的节能评价值要求。 

风机设备能效应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19761的节能评价值要求； 

水泵设备能效应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

值》GB 19762 的节能评价值要求。 

6.1.3 采暖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改造施工和调试相关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包

括：《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GB50243 等。 

6.2 冷热源系统 

6.2.1 设备更换之前，应对目前冷热源设备的实际性能进行测试和评估，并根

据测评结果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只有当技术经济可行时，方可考虑更换。 

6.2.3 采用全新风和可调新风比运行，可以有效地改善空调区内空气的品质，

大量节省空气处理所需消耗的能量。但要实现全新风运行，设计时必须认真考

虑新风取风口和新风管所需截面积，妥善安排好排风出路，确保室内合理的正

压值，并相应进行空气平衡控制。过渡季节或供暖季节局部房间需要供冷时，

宜优先采用直接利用室外空气进行降温的方式。 

6.2.5 换热器污垢系数的增加可能影响换热效率 5%～10%，是机组效率衰减的主

要原因。加强对冷热源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配备较成熟的空调水质控制措施

如在线清洗技术等，是保证节能运行的重要措施之一。 

6.3 输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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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当各空调区域的冷、热负荷差异和变化大，低负荷运行时间长，且需要

分别控制各空调区温度时，采用变风量系统更为适合。 

6.3.2 当原有输配系统的水泵选型过大、冷热负荷随季节或使用情况变化较大

时，采用变水量系统更为适合。一次泵系统改造为变流量系统，根据末端负荷

调节系统水流量，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水泵的能耗。对于系统较大、阻力较高、

各环路负荷特性或压力损失相差较大的一次泵系统，在确保具有较大的节能潜

力和经济性的前提下，可将其改造为二次泵系统。当二次泵未采用变速变流量

调节方式时，宜对二次泵进行变速变流量调节方式改造，变流量调节的最大幅

度不宜超过设计流量的 50%。定水量系统改造为变水量系统后，应对系统进行

调试，使水流量与主机和末端的控制相匹配。 

6.3.3 水泵配用功率过大，是目前空调系统普遍存在的问题，改造时可对水泵

变速和水泵更换等改造方案进行比较，当水泵变速难以实施或改造成本过高

时，可考虑直接更换水泵。 

6.3.5 分、集水器主支管路回水温度的一致性反映了水系统的水力平衡状况，

对水系统的节能运行影响较大。水力失调是目前大部分空调系统普遍存在的问

题，也是使用者最容易忽视的环节，空调水系统改造应增设水力平衡调节装置，

安排专项水力平衡调试，并编制水力平衡调试报告。 

6.4 末端系统 

6.4.2 人员密度较大、使用时间不连续的功能性用房包括餐厅、食堂、多功能

厅、会议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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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节能改造 

7.1 一般规定 

7.1.2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的改造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和《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等。 

7.2 供配电系统 

7.2.1 鼓励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按照相关建筑标准对汽车停车位配建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 

7.2.3 变压器平均负载率在 60%～70%时，为合理节能运行状况；变压器平均负

载率低于 20%时，宜进行改造。 

7.2.4 变压器能效应满足《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0052

的节能评价值要求。 

7.2.6 三相负载不平衡可以根据 A、B、C 三相电流表示值，当某相电流值与其

他相的偏差大于 15%左右时，可以初步判定为不平衡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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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给水排水与生活热水供应系统节能改造 

8.1 一般规定 

8.1.3 给水与排水系统的节能改造施工和调试相关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包括

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 等。 

8.2 建筑给排水系统 

8.2.2 给水泵能效应满足《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2 的

节能评价值要求。 

8.2.3 生活用水器具用水效率等级应不低于《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T164 规

定的 2级。 

8.2.4 供水管网的压力应符合《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的要求，当供

水压力超过标准要求时应采取减压措施。 

8.3 生活热水供应系统 

8.3.2 由于集中热水供应系统采用直接电加热会耗费大量的电能，若当地供电部

门鼓励采用低谷时段电力，并给予较大的优惠政策时，允许采用利用谷电加热

的蓄热式电热水炉，但必须保证在峰时段与平时段不使用，并设有足够热容量

的蓄热装置。以最高日生活热水量 5m3 作为限定值，是参考了《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GB50189-2015 第 5.3.1 条的规定。故当最高日生活热水量大于 5m3

的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热源改造时，尽可能避免采用直接电加热作为主热

源，除非当地电力供应富裕、电力需求侧管理从发电系统整体效率角度，有明

确的供电政策支持时，允许适当采用直接电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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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再生能源和余热废热利用 

9.3 太阳能光热和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9.3.1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和太阳能热水系统是目前投资回收期短、节能效益较

好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形式。既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改造时，如果有生活热

水需求，应优先选择。 

9.5 余热废热利用 

9.5.1 余热或废热资源，包括排风能量热回收、冷凝热回收、热电及其他工艺余

热废热等，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技术措施，应优先利用。如项目周边有一定规模

的余热或废热资源，如电厂或其它工业的废热、热电厂的余热等，且存在相关

余热废热供应的管网系统，在节能改造时应优先考虑这些能源在建筑中的应

用。 

9.5.2 建筑用能设备自身产生的余热废热也应得到充分重视，尽可能在建筑中得

到应用，如空调机组的冷凝热、锅炉燃烧余热等。 

9.5.3 鼓励采用热回收技术对空调排热（冷）等进行热量（冷量）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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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监测与控制系统节能改造 

10.1 一般规定 

10.1.1 目前很多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没有设置监测与控制系统，仅依靠人工对建

筑设备进行简单的启停操作，具有较大的随意性，造成能源的浪费，也不利于

设备运行管理和节能考核。 

10.1.2 对于已设置监测与控制系统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正

常运行或没有发挥应由的管理功能时，应查明原因，尽量恢复原系统的监测与

控制功能，如果恢复成本过高性价比已明显不合理时，则建议更换。 

10.2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的监测与控制 

10.2.4 主要考虑公共区域人员复杂，每个人的冷热感觉不尽相同，温控器容易

被人频繁改动，造成温度波动大，温控器也容易损坏，在公共区域设置联网控

制有利于管理。 

10.5 用能分项计量系统 

10.5.4 需单独计量的功能区域如数据中心、厨房、餐厅、多功能区、洗浴、健

身、出租区域等。 

10.5.5 给水系统按其性质与用途可分为：生活给水系统、生产给水系统、消防

给水系统、中水系统、直饮水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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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节能改造效果评价 

11.1 一般规定 

11.1.1 建筑室内环境检测参数一般包括温度、相对湿度、风速等，要求较高的

功能房间可增加 CO2、PM2.5、甲醛、VOC等检测内容。 

11.1.2 节能量核定是通过对节能改造措施实施前后能源消耗情况的检测、监测

和分析，对节能改造措施的节能量进行分析判断的活动。一般适用于单项改造

措施的节能改造效果评价。 

能效测评是通过对建筑能源消耗量及其用能系统效率等能效指标进行核

查、计算，必要时进行检测，评定其能效水平等级的活动。一般适用于综合性

改造措施和建筑物整体的节能改造效果评价。 

11.1.4 为确保节能检测和评价结果科学、准确、公正。要求从事公共建筑节能

检测的机构需要通过计量认证，且认证范围中应包括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

节能检验标准》JGJ177 中规定的项目。 

11.2 节能量核定 

11.2.2 账单分析法采用的能耗数据来源于电力公司或燃气公司的计量表以及

建筑内分项计量表，一般用于对整幢建筑或独立用能设备（系统）的节能量核

定。账单分析法可以直观、准确地反映节能效果，应优先选用。 

测量计算法分为“测量”和“计算”两个步骤，一般用于无法直接获得能

耗数据的用能设备（系统）、围护结构的节能量核定。关键参数的“测量”可

以采用现场检测、第三方检测、用能设备（系统）厂家样本等数据；节能量“计

算”可以采用直接计算、典型工况估算、能耗数值模拟等计算方法，能耗数值

模拟计算方法一般仅用于围护结构改造的节能量核定。 

11.2.7 基准期和核定期能耗一般以 1年为一个单位长度，包含用能设备（系统）

或建筑的 1个完整循环运行工况，时间长度应保持一致。 

11.2.8 修正量的产生是因为基准期能耗和核定期能耗对应的外部条件发生变

化造成的，这些变化与节能措施无关，但会影响建筑能耗。为科学公正地评价

节能措施的节能效果，需要将两个时间段的能耗量放到“同等条件”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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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外部影响作为基准能耗的“修正量”，修正量可正可负。 

当建筑主要能耗影响因素变化超过 5%时，可进行能耗修正。确实由于能耗

修正而产生额外节能率的改造项目，修正产生的综合节能率不得超过 2%。 

修正方法应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或相关规章制度为依据。如参考

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办公建筑能耗可根据建筑

使用时间或人均建筑面积进行修正。 

能耗修正量可按下式计算： 

ΔE=Eb* C- Eb 

式中   

ΔE——能耗修正量 

Eb——基准期能耗 

C——能耗修正系数； 

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C=(0.3+0.7*Tr/Tb)*(0.7+0.3*Sb/Sr) 

式中 

Tr——核定期实际使用时间(h/a) 

Tb——基准期实际使用时间(h/a) 

Sr——核定期实际人均建筑面积(m2/人) 

Sb——基准期实际人均建筑面积(m2/人) 

 

 

 


